
江工信中小函〔2024〕46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23 年

一季度“政银保”项目贷款保费补贴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相关合作银行、保险（担

保）机构：

根据《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江门市开好局起好步若干

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江府函〔2023〕8号）和《江门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关于印发〈2023年一季度“政银保”项目贷款保费补贴申

报指南〉的通知》（江工信中小〔2024〕42号），现组织开展 2023

年一季度“政银保”项目贷款保费补贴申报工作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2023 年一季度在“政银保”项目贷款并缴纳保险费（或担保

费）且按期结清本息的制造业企业，发生贷款逾期或出现风险预

警（没有按时缴纳利息）的企业除外。（企业清单将另行发送至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）

二、扶持标准

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所缴纳的保险费（或担保费）给予最长一

年保费 50%补贴，已补贴的保险费（或担保费）不得重复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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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截止时间

2024年 7月 31日

四、申报材料及流程

详见《2023年一季度“政银保”项目贷款保费补贴申报指南》

（附件）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认真审核企

业提交的申请资料，经部门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，于 7月 31日

前将正式推荐文件、企业申请资料及汇总表（一式一份）报送我

局，同步通过江门市惠企利民服务平台进行线上审核。

（二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指导企

业 通 过 江 门 市 惠 企 利 民 服 务 平 台

（https://jht.jiangmen.gov.cn/#/home）开展网上同步申报。

附件：2023年一季度“政银保”项目贷款保费补贴申报指南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4年 7月 1日

（联系人：梁业旺，联系电话：3279859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1日印发

抄送：市财政局


		2024-07-01T15:32:23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